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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0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16－02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拟向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

产品予以认购）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员工持股计划拟

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32,536 万元（即核心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而拟缴纳的资金

总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拟认购数量=拟出资额/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因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公司本

次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廿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上海建工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草案）、《上海建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上海建工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上

海建工关于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上海建工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上海建工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

《上海建工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在上述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交易的审核

本次发行需在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

委”）的批准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与本次发行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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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安排（由受

托管理员工持股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专项养老保

障管理产品予以认购），由于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包含董事徐征、

杭迎伟、张立新；监事何士林、施正峰和高级管理人员林锦胜、房庆强、汤伟、

叶卫东、卞家骏、朱忠明、秦宝华、蔡国强、龚剑、尹克定、李胜。其中徐征、

卞家骏、秦宝华同时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董事，依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

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97,165,919 股，发行对象为包含上述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员工持股计

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予以认

购）。上述 16人合计认购股份的金额为 2,500 万元，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1.89%。

本次认购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对象为包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公司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员工持股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设立的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予以认购）。拟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

对象包含董事徐征、杭迎伟、张立新；监事何士林、施正峰和高级管理人员林锦

胜、房庆强、汤伟、叶卫东、卞家骏、朱忠明、秦宝华、蔡国强、龚剑、尹克定、

李胜。上述 16 人合计认购持股计划的金额不超过 2,500 万元，占员工持股计划

总 规 模 的 1.89% 。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详 见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址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建工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草案）。 

三、关联交易标的 

员工持股计划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132,536 万元（即核心员工参与员工持股

计划而拟缴纳的资金总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拟认购数量=拟出资额/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 297,165,91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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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依照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确定，

即发行价格为 4.46 元/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的

规定，价格公允。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是完善员工与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

担机制，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有利于

深化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分布；有利于建立公司市值管理

及股价稳定的长效机制；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额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本实力

进一步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为

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业务、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

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本次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

中注册资本、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等相关条款进行调整。（详见《上海建工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之“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

与分析”） 

六、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

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廿九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廿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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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上海建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3、《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上海建工核心员工

持股计划专项投资组合受托管理合同》； 

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5、《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暨关联交

易的独立意见》。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6日 


